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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问题再探索
———基于比较法上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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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现行司法解释与《侵权责任法》均不支持法人享有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此问题长期以

来在各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与争议。欧洲与日本等诸多发达国家，多有承认在符合一定要件下，法人也有

权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规定、法院判决或学说; 特别是德国学者新近提出的理论，诚值我国借鉴。本

文主张法人享有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法人有权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与其得享有的民事权益类型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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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有关法人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的立法、司法解释与学说争论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 22 条规定: “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

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5
条规定: “法人或者其它组织以人格权利遭受侵害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

法院不予受理。”根据《侵权责任法》与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可知，我国现行立法及司法解释均不承

认法人享有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法人享有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在法理上迄今未能获得学者们的普遍

肯定，其是否能够符合社会发展之需要，也备受质疑。学界对此问题讨论虽多，然尚有未竟之处，本

问题显然有进一步研究之价值与必要性。
( 一) 我国关于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的相关法律规定与司法解释之演变

我国学者虽然对于“精神损害”概念的解释不一， ［1］ ( P190 － 198 ) 但以往均认为 《民法通

则》第 120 条①中所规定的赔偿损失包括 “精神损害”在内，②该条就是民事主体主张 “精神损害”
赔偿的法律依据; 而依据法律解释，当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或荣誉权遭到侵害时，有权向侵权行为

人主张精神损害赔偿。1993 年 8 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

问题的解答》，其第 10 条第 4 款规定: “公民、法人因名誉权受到侵害要求赔偿，侵权人应赔偿侵权

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 公民并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要求的，人民法院可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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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的具体情节、给受害人造成精神损害的后果等情况酌定。”通过法律解释，法人得以主张精神损害

赔偿的可能性并未被排除。2001 年 3 月开始实施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

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的第 5 条规定①则明确否定了法人享有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侵权责任法》
第 22 条②虽未明文排除法人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但是参见相关立法背景说明可知， ［2］ ( P95 －
99) 该法条中之“他人”仅限于自然人。

( 二) 否定法人享有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观点

精神损害只限于受害人因人格权或其它权利受到侵害以后而遭受的生理疼痛、精神痛苦以及其它

不良情绪，并不包括人格权遭受侵害这一事实本身，亦即所谓的 “精神利益”的丧失。法人是社会

组织，不可能像自然人一样具有思维活动和心理状态，法人的人格权遭受损害不会产生精神上的痛

苦，至多仅是商誉权受到损害。［3］( P141) 法人不存在精神损害的原因，系因法人没有生命，不会

有生理上的精神活动，因此不可能会有精神损害的情形产生。所谓法人的精神利益丧失或称为人格利

益的损害，本身也不是精神损害。在法人人格利益受到侵害的情况下，其所导致的损失主要是财产损

失。［4］( P694 － 695)

( 三) 肯定法人享有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观点

1． 在理论上，关于精神损害涵义的通说被分为广义与狭义两说。狭义说认为法人没有精神痛苦，

故不存在精神损害赔偿之问题。广义说认为精神损害包括 “精神痛苦”与 “精神利益”的损失，法

人虽无精神痛苦，但是有精神利益。在法律上精神这一概念主要是指精神活动，系与精神损害的法律

后果亦即精神损害赔偿联系在一起使用，以确定其在法律上之意义。法律上的精神活动是指与法律上

的财产流转活动相对应的活动，包括生理上或心理上的活动和维护精神利益的活动。自然人的精神活

动包括上述两项内容。法人作为拟制的法律人格，不存在生理上的精神活动，但存在保持和维护精神

利益的精神活动。［5］( P56 － 57) 精神损害就是指对民事主体精神的损害。精神损害赔偿的本质与

内涵在于赔偿受害人的精神利益的损害，而不在于直接慰抚受害人的精神痛苦。［6］( P645) 法人精

神利益的损害，在客观上表现为两种形式，第一种是精神利益所引起的直接财产损失，例如法人的名

称权受到侵害之后，法人为消除影响而支出的广告宣传费、为诉讼支出的律师代理费等; 第二种是精

神利益所引起的间接财产损失，例如侵害某公司之名誉权，致使该公司的声望下降，产品积压，其损

失在金钱上无法估量，属于间接损失范畴，此为法人精神损害赔偿之范围。［5］( P61 － 62)

法人不是自然人所以没有精神痛苦这种看法错以生物学的观点来理解法律上的精神损害概念，将

生物学上的精神损害与法律上的精神损害混为一谈。法人固无精神痛苦可言，但法人之人格利益受到

损害，致使法人人格发生损害，则与法人并非生物无涉。精神利益包括了人格利益和身分利益，是民

事主体人格的基本利益所在。否认法人有精神损害，就等于否认法人的人格。［7］( P164 － 165)

2． 台湾地区“最高法院”认为，法人为组织体，所以不可能有生理上或心理上的痛苦，痛苦的

感受系发生于其内部的自然人，但是痛苦的感受乃由客观予以认定，实际上有无则非所问。如自然人

的人格权受侵害后，即使于受侵害后一直失去知觉，或是于胎儿时所受之侵害，仍然可以主张非财产

上的损害赔偿。而法人的人格权受侵害时，如其内部之自然人有痛苦感受，以法人内部自然人为法人

之机关或法人机关中的配置，其痛苦之感受即为法人之感受。亦必唯有如此认为，法人实在说———组

织体的理论才能前后一贯。否则法人之人格权受到侵害，其内部自然人纵使极为痛苦，现行法律制度

下，却无救济之可能，衡量情形，并非妥适。［8］( P63 － 64)

值得注意的是，依据学者王泽鉴的见解，2001 年台湾地区 “最高法院”台上字第 2062 号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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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已变更 1973 年台上字第 2806 号判决所采之法人无精神痛苦，不得请求精神慰藉金的基本原则。该

判决同时认为法人之名誉 ( 或信用姓名等) 遭受损害，纵无精神痛苦，亦得请求精神慰藉金。但是，

该判决未就法人名誉受损害时会否发生精神痛苦，如无精神痛苦而得请求慰抚金，其法律依据何在予

以说明。［9］

二、精神损害赔偿本质辨析

( 一) 欧陆国家承认法人有权要求精神损害赔偿的介绍

欧陆有不少国家认为法人在遭受 “非财产上损害 ( 或精神损害) ”时可以获得合理的赔偿: ① 比

利时完全承认法人在遭受非财产损害时可因此主张金钱赔偿。［10］ 比利时最高法院在 1985 年做出

的相关判决中指出: “和一个有躯体和道德的自然人一样，法人应受的尊重也能因他人的过错而受到

侵害，对由此造成的精神损害也必须加以补偿。”② 西班牙最高法院于 1972 年做出判决，养老院因其

中一位老人被杀害而获得了精神损害赔偿。③ 匈牙利 1978 年修订后之民法典规定，如果侵害行为使

一个法人在经济往来上受到不利影响，侵权行为人还应对非财产上的损害负赔偿责任。司法界有人提

出，实际上这种非财产损害赔偿可能比财产损害赔偿更严重。该意见并对匈牙利实行法人精神损害赔

偿予以肯定。［1］ ( P596) 法国也完全承认法人可以遭受非财产损害并可因此主张金钱赔偿。［10］
( P9) 法国巴黎地方法院于 1995 年做出的判决中指出，由于“班尼顿” ( Bennetton) 时装设计公司的

广告画面是男子的躯干、下腹与臀部，标题: “艾滋病毒———阳性”，是以人的痛苦做广告的过错行

为 ( faute) ，因此判决该公司赔偿给 “艾滋病抗争协会”1 法郎名义上的损害赔偿，并判给另外三名

原告———真正的艾滋病毒带原者———50000 法郎的精神损害赔偿。④

( 二) 德国的相关法律规定、司法实践与学说介绍

综观之，这些欧洲国家在该命题上的出发点是相同的: 法人是无形人格权的权利人，并可能因此

遭受非财产上之损害。［10］( P12) 与欧洲其它国家相比，德国的司法实践相对孤立，德国尚未承认

法人的金钱赔偿请求权。［10］( P13)

1． 德国的法律规定与司法实践

( 1) 法律规定

《德国民法》第 823 条第一款仅保护法人的财产所有权 ( Eigentum) 与其它权利。虽然法人 ( 如

同自然人一样) 亦得基于其它非属合同之债主张一些请求权，但这些请求权均与 “法人是否得以主

张非财产上损害赔偿”无涉，而且这又与《德国民法》第 253 条交汇在一起。依照 《德国民法》第

253 条第一款，只有当存在明确的法律规定时，才得主张非财产上损害赔偿。这明显是指 《德国民

法》第 253 条第二款，但是该款规定仅强调: 如果因为侵犯身体、健康、自由或者性自主决定权应

当赔偿损害，可以针对非财产上损害，主张 “相当金钱赔偿” ( billige Entschdigung in Geld) 。因为

上述列举的侵犯类型都不涉及法人，所以法人不得主张 《德国民法》第 253 条第二款所谓的 “痛苦

金” ( Schmerzensgeld) 。［10］( P3)

( 2) 司法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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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校，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2003 年版，第 1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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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2003 年版，第 173 － 1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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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03 年版，第 177 页。



德国司法判例发展出来的 “一般人格权” ( allgemeines Persnlichkeitsrecht) 起初仅保护自然人，

稍后才拓展到法人和商法中具有部分权利能力的人合公司。与帝国法院的判例相比，联邦德国法院的

判决承认法人具有一般人格权，但对其权利的侵犯，法院设置了比自然人情况更高的标杆。“虽然在

一般人格权的界限内也对资合公司的经济自决权进行保护，但其容忍界限明显要高于自然人情形”。①

例如，BMW 必须忍受嘲讽文章中关于其公司腐败的嘲弄，汉莎航空 ( Lufthansa) 必须忍受在标题为

“娱乐汉莎” ( Lusthansa) 之下配有两只交欢的鹤的图片等等。［10］( P4 － 5) 。这些嘲讽究其 “内容

与形式”均未对法人作为经济公司和雇主造成声誉的贬损。对此，毋宁说必须存在 “业务或销售”
上的消减。②

直至今日，德国的司法实践真正给予法人权利保护的情形仍旧寥寥无几。相关判例仅限于法人受

到特别严重的名誉侵犯 ( Ehrverletzung) ，仅在例外情况下才会舍弃 “声誉受损” ( Rufschdigung) 此

一要求。［10］( P7) 斯图加特州高等法院在 1978 年作出的裁判中曾有如下论述: 无论是两合公司还

是作为负无限责任的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都无权因其人格权受损害而主张痛苦金; 依照 《德国民

法》第 253 条，法人因其名誉受损所享有的非财产上损害请求权，仅以自然 ( 撤销) 的形态而非以

金钱的形态存在。其原因在于痛苦金的两个功能，亦即平衡功能 ( Ausgleichsfunktion) 和慰抚赔礼

( Genugtuungsfunktion) 功能的前提要件是 “受害人具有精神”，“而法人缺乏精神这一点不能由其法

定代表人的精神代替之”。③ 慕尼黑州高等法院在 2003 年的判决中同样持此观点: 一个办理了登记手

续的协会仅在有限范围内受 《基本法》第 2 条第一款规定的人格权法的保护，因此原则上不能给予

其因一般人格权受损害而主张金钱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可能性。④

2． 德国学者克雷斯蒂安·冯·巴尔的观点

克雷斯蒂安·冯·巴尔认为，德国法院不赋予法人的相当金钱赔偿请求权，主要是以 “法人没

有精神 ( Psyche) ，因此也无所谓感知痛苦和抚慰”为理由。这种论据显然已经过时，它否定了法人

得以享有名誉 ( Ehre) 或者“一般人格权”，因为即使这两者也以一种自我价值 “感觉”为前提。正

是基于这个原因，帝国法院才前后一致地拒绝向法人提供任何名誉保护。否认法人为有精神的人，必

须同时还得确认法人的非财产上损害是以不同于 “感觉受损”的另外一种形式存在。为什么 “感觉

受损”会属于相当金钱赔偿请求权不可或缺的前提要件呢? 实际上，从基本法中是推导不出这样的

结论的。［10］( P13) 抚慰须以侵权法中的平衡功能为其导向，只有在此范围内它才有意义，因为所

有其它的赔偿理由，最终都会成为报复形式的一种。而在最糟糕的情形下，它还会产生价值观上不可

忍受之后果。因此，即使在《德国民法》第 253 条第二款的狭窄范围内也承认，其并不取决于受害

人是否仍得感知其“苦楚”，以及他在事故发生之后是否还具有感知能力。非财产上损害可能表现为

多种形式，身体和 ( 或) 精神上的痛苦并不是金钱赔偿的必要前提要件。
关于《德国民法》第 253 条的判例显示: 如果人们欲将对人身权损害的补偿始终取决于 “感觉

受到损害”，则无法对全部的人群给予应有的保护。这里，需要对受到性侵犯的儿童或受到性侵犯的

严重残疾的儿童进行探讨。例如，对正在睡觉的幼童进行性侵犯，他们可能既未意识到也未遭受到任

何创伤性的后果。对上述这种情形的案件而言具有决定意义的是: 将非财产上损害取决于金钱赔偿的

慰抚功能，蕴含着一种严重错误的价值判断的危险; 并且人格权损害理所当然可以是应当被补偿的非

财产上损害，侵犯法人的非财产上利益，就正属于此一范畴。
在德国，接受上面这一点显得特别困难，但是在意大利，对于侵犯宪法保护的权利的情形早就开

始以金钱补偿所造成的非财产损害。［11］( P379 － 456) 在德国，人们还深信侵权法应当区分违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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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所导致的损害，但随着一般人格权的被承认，这种区分显得并不协调。［10］( P15) 其原因在于

侵犯非财产上利益 ( 无形的人格权) 本身就已经是严重的非财产上损害。人们虽然可能还对小额赔

偿的必要性进行讨论，但这改变不了非财产上利益 ( 如好的名声、可信性、尊重请求权等等) 受到

损害或丧失本身就意味着是非财产上损害这一性质; 实际上，这并不取决于感觉或者精神，而是取决

于其本身。
( 三) 日本

依据日本学者的见解，日本法人所享有的人权范围为法律之下的平等 ( 《日本宪法》第 14 条) 、
经济自由权 ( 《日本宪法》第 22 条、《日本宪法》第 29 条) 等; 而特定的人身自由、生存权、参政

权等，法人则不能享有。至于生命、自由、幸福追求等权利 ( 《日本宪法》第 13 条) ，过去采自然人

限定说。原因在于《日本宪法》第 13 条乃是与个人的尊严性密不可分; 但后来认为因为该人权乃是

概括性的权利，因其内容的不同也有可能存在得以享有的情形，如名誉权、隐私权等。［12］( P43)

日本最高裁判所在昭和 39 年 ( 1964 年) 做出重要判决表示: “下级审法院认为 ‘由于法人没有

精神而不可能有无形的损害’、‘不承认其任何救济手段’之结论是谬见; ( 在) 法人遭受名誉权的侵

害且产生无形损害的场合，只要上述损害的金钱评价是可能的，就可以适用 《日本民法》第 710 条

的规定。”［13］( P136) 日本学者认为，此判决即已承认了法人有权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 四) 中国

根据我国一些学者的见解，所谓 “精神损害”就是指对民事主体精神活动的损害。侵权行为侵

害公民、法人的人格权，造成公民生理、心理上的精神活动和公民、法人维护其精神利益的精神活动

的破坏，导致精神痛苦和精神利益丧失或减损。精神损害的最终表现形式，就是精神痛苦和精神利益

丧失或减损。精神痛苦发生的来源有两种: 一是侵害公民人体的生理损害。当侵权行为侵害身体权、
健康权、生命权时，给权利主体以生理上的损害，使其在精神上产生痛苦; 二是侵害公民精神、心理

所造成的痛苦。精神利益丧失或减损，则是指公民、法人维护其人格利益的活动受到破坏，因而导致

其人格利益造成损害。这种损害，不以民事主体是否具有生物形态而有所不同，公民、法人均可造成

这种损害; 其次，由于公民、法人享有的人身权种类不同，损害的范围也不同，如公民享有自由权、
肖像权、贞操权等，法人并不享有，因而对法人不可能造成这些人格利益的损害。［7］( P164 － 165)

( 五) 小结———精神损害赔偿的本质: 不以精神痛苦为必要

事实上，自然人的人格权受到侵害时，固然有产生精神痛苦之可能，但未必一定产生。例如: 当

自然人因健康权受到侵害而成植物人时，能否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我国法律对此并未予以限制，但植

物人是否会有精神痛苦，要如何证明等，则显有疑问。美国法院认为，精神损害赔偿的目的在于填补

损害，但对于精神痛苦，无法如财产上损害一般，以金钱填补被害人的损失，因而对于精神痛苦的金

钱填补是基于法律上的拟制，亦即 “金钱赔偿得填补被害人之损害”。此说认为精神损害赔偿的目

的，在于使被害人得以金钱购买其丧失之生活享受，则被害人必须对于其生活享受丧失有所感觉，且

被害人得以金钱购买其它享受，以替代所丧失的享受，精神损害之赔偿才有意义。若被害人已无法感

受，或无法以金钱重新购买其它生活享受，即无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理由，因此植物人不得请求精神

损害赔偿。①

另一说为正义实现说。此说认为精神损害赔偿的目的在于实现正义，无论植物人是否能够感受到

精神上的痛苦，或心灵是否能够获得抚慰，植物人均得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德国法认为，当被害人人

格完全受到损害时，被害人无法理解伤害所带来的改变，无法回复其健康，亦无法感受 “满足”，仅

能以宪法上“人的尊严”受害，作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之依据。2003 年台湾地区 “最高法院”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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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转引自陈聪富: 《人身侵害之损害概念》，《台大法学论丛》2006 年第 1 期。



字第 1626 号民事判决认为: “吴彩珠 ( 被害人) 于事故发生后虽即呈现半昏迷现象，并成为植物人

直至去世，其间虽丧失识别及意识能力，惟其于生理上所受损害不言可喻，仅因脑部丧失功能致无法

以言语表达，尚难谓客观上被害人之生理并无受损。”
总体言之，多数学说支持植物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由于植物人对于精神上或肉体上的痛苦

可能已经无法感受，因此各国 ( 地区) 多以 “人的尊严”受害、 “严重侵害人格权”或生理上之

“客观价值减损” ( 包括身体功能丧失) ，为植物人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理由。① 而许多大陆法系国家

均认为法人在遭受“非财产上损害 ( 或精神损害) ”时可以获得赔偿。对此德国虽然尚未承认，但依

据德国法院的见解，精神损害赔偿已经逐渐与对痛苦的感受脱钩，其理由乃源于对基本权与一般人格

权的保护; 而德国学者亦已提出支持法人有权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有力理由。

三、精神损害赔偿、非财产上损害与慰抚金的概念辨析及制度选择

( 一) 非财产上损害与精神损害间的概念厘清及其与法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关系

我国学者将法人的人格权受侵害与法人精神利益的丧失或减损划上等号，此在概念的推演上有点

跳跃。“精神损害”所能承载的概念范围不如 “非财产上之损害”广，如以“非财产上之损害”取代

“精神损害”，那么在自然人的人格权受侵害时，则不论其是否真的受有精神上的痛苦，视情形 ( 或

根据法律的特别规定) 均可主张非财产上的损害赔偿，其在理论上亦较为圆满周延。以之适用于法

人时，则可以摆脱精神利益不易自圆其说的困境，同时也较符合法律设制法人制度，赋予其人格权，

这也是为了非财产上损害赔偿主体的理论完整性。
德国的法律规定与司法实践之所以不支持法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与其对非财产上损害赔偿

中的痛苦金 ( 或慰抚金) 概念本质的认识有一定关系，但德国近年来的司法界与学界均已就此进行

反思，因而德国民法中“痛苦金”的“痛苦感知”色彩正在逐渐褪去。我国就非财产上损害与精神

损害间的界线划分则还不清楚。然而，对于承认法人有权主张精神损害赔偿而言，无论是概念陈旧，

或是概念之间的界线不清，都是必须正视的问题。
( 二) 瑞士

非财产上损害，被害人得依法律规定，请求赔偿相当之金额，在瑞士法上称 “慰抚” ( Genug-
tung) 或“金钱给付之慰抚” ( Genugtung in Festalt der Geldleistung) ( 《瑞士民法》第 28 条) 。［14］
( P257) 依《瑞士民法》第 28 条规定: “I． 人格关系，受不法侵害者，得请求法院除去其侵害。II．
关于损害赔偿，或给付一定金额作为慰抚金仅于法律就其事件有特别规定时，始得以诉请求之。”通

说认为“损害赔偿”适用于因人格权受侵害而发生财产上损失的情形，“慰抚金”则适用于侵害人格

权而发生非财产上损失的情形。［15］( P3) 为了避免报导自由受到限制，增加诉讼以及人格价值的

商业化，立法者规定必于法律之特定情形下，始得请求 “慰抚金”。［16］ ( P41) 但是，无论如何人

格权遭受侵害发生非财产上之损害时，有权主张金钱赔偿 ( 慰抚金) 是毫无疑问的。本文认为，法

人享有基本权毫无疑义，只是其并不包括自然人所专属的基本权类型。换言之，如参照瑞士法律之设

计，我国制订出当法律就其事件有特别规定时，法人亦得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 慰抚金) 之法律规定，

而精神损害赔偿 ( 慰抚金) 则属于非财产上损害之范畴。
( 三) 德国

1． 德国的法律规定与司法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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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慰抚金之各国比较，有关欧洲各国法制，参见 W． V． Horton Rogers ( ed． ) ，Damages for Non － Pecuniary Loss in a Comparative Per-
spective，Springer，2001; 关于美国法，参见 Dan Dobbs，Paul Hayden，Torts and Compensation，West Group Publishing，1997，pp. 7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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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财产上损害，被害人得依法律规定，请求赔偿相当之金额，德国法上称为 “相当金钱赔偿”
( Billige Entschadigung in Geld) ( 《德国民法》第 847 条) ，在判例学说上多被称为 “痛苦金”
( Schmerzensgeld) 。纵观德国有关非财产上损害赔偿之规定，依 《德国民法》第 253 条规定①所示可

知，［16］( P38) 德国民法之“损害赔偿”不像 《瑞士民法》第 28 条仅适用于 “财产上损害”，而

是包括了“非财产上损害”，因此在条文表述上，自然没有“慰抚金”的规定，但这并不代表德国法

中没有慰抚金。德国有关慰抚金最重要的司法实践为 1955 年联邦最高法院大民庭会议之决议。该决

议的要旨有三: ( 1) 慰抚金具有双重功能，一是对被害人非财产上之损害给予适当的补偿; 二是由

于加害人之侵害行为，对于被害人给予满足; ( 2) 在决定慰抚金的数额时，应斟酌侵害事件的全部

状况，尤应斟酌被害人生活所受的侵害程度及范围、加害人的过失程度，以及双方当事人之财产状

况。对于加害人的责任保险，亦应予以考虑; ( 3) 同一事件具有多数加害人时，应斟酌个人的特殊

性。各个加害人所应支付的慰抚金数额可以不同。②

2． 德国学者 Gerhard Wagner 的观点

自从上世纪 50 年代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民庭对 《德国民法》旧第 848 条作出了根本性裁判③

后，痛苦金请求权即被赋予双重目的: 一是对受害人所受到的以非财产方式所表现的 “生活障碍”
给予补偿; ④ 二是具有某种“忏悔”性质。如按照较贴切的瑞士法说法，即具有 “慰抚”性质。⑤ 这

种非财产上损害向抚慰观念的倾斜，对痛苦金请求权的范围产生了真切的影响。也就是说，人们已经

承认，过错不仅对于“是否”享有非财产损害请求权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也对范围具有决定性意义;

应当支付的痛苦金的数额多少，取决于行为人是否故意、重大过失或者仅仅是轻微过失。［17］
不过，这种 以 慰 抚 功 能 为 导 向 的 痛 苦 金 并 不 足 取，慰 抚 功 能 在 私 法 上 被 理 解 为 “赎 罪”

( Sühne) ，［18］ ( P200 － 205) 这无异是空谈。更富有逻辑性的反而是法国法的观点，即在衡量 “道

义损害” ( dommage moral) 的赔偿数额时，起决定性作用的仅是平衡与补偿的目的。换言之，重要的

是所遭受不利的严重程度，而不是过错的程度，后者对请求权的理由不起任何作用。［19］ ( P132 )

实际上，德国判例也仅只是在口头上表白了这种赎罪功能，因为即使是德国法院也认为，失去神志的

受害人也有权获得痛苦金。［20］ ( P1544 － 1545) 对于慰抚或许还能有另外一种理解，即预防功能

( Prventionszweck) ，特别是在大众传媒侵犯人格权的情形。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在 Caroline － von － Mon-
aco 判决 ［21］ 中，将慰抚原则的预防功能放在了一旁，虽未穷尽报刊所获得盈利，但是却设定了非

常高的补偿标竿，以至于发挥了 “真正的阻止功能”以阻止未经授权对他人的人身权进行商业化的

行为。［22］( P321)

综观德国关于确认痛苦金数额所做出的判例，可以总结如下: 对于非财产上损害赔偿额的高低而

言，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所遭受损害的方式和范围。在特定前提下，亦即如果加害人从非犯罪活动中获

得了利润，而且这种利润超过了受害人所遭受的损害，则出于预防之目的来提高补偿金额即属恰当。
德国法院现正试图在“痛苦金”这个“屋顶”下对各种不同的损害类型进行赔偿，其金额取决于损

害对生活所造成不利的严重程度、身体功能是否长期或者永久受损、疤痕是否可以抚平以及受害人是

否因此遭受了精神上的不利等。［23］( P39)

根据上述可知，在考虑痛苦金时，德国的实践重要的是判断受害人所遭受不利的严重程度与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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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53 条规定: “非财产上之损害，以法律有特别规定者为限，得请求以金钱赔偿。”
关于本项决议全文，参见 Markesinis，The German Law of Obligations，in The Law of Torts: A Comparative Introduction，3rd ed． ，Oxford U-
niversity Press，1997，pp. 946 － 959． 关于德国慰抚金之介绍，参见 ［日］ 普川道太郎: 《慰谢料额の比较法的研究———西ドイツ》，
《比较法研究》第 44 号，第 24 页 ( 1982 年) 。转引自陈聪富: 《慰抚金之功能与斟酌因素》，该文曾发表于 2005 年 6 月 20 － 21 日
于杨州大学举行的“两岸民法典研讨会”。
BGHZ ( GS) 18，149，155．
BGHZ ( GS) 18，149，154．
BGHZ ( GS) 18，149，155．



金的预防功能。德国虽然尚未完全放弃 “痛苦金”的痛苦感知本质，但是随着司法实践的演进与新

学说的建立，可以预见“痛苦金”最终将趋向现代意义下的精神损害本质，亦即不以精神痛苦为必

要。基于此，非财产上损害不仅能包含精神损害、精神损害 ( 痛苦金) 在损害赔偿责任中所扮演的

角色，亦得为非财产上损害所含括。此时，所应区别与确认的仅为立法政策或司法实践应如何决定侵

害自然人 ( 或法人) 的何种民事权益 ( 自然人与法人的民事权益范围与类型自不相同) 发生非财产

上损害时，自然人 ( 或法人) 得主张金钱赔偿。
( 四) 日本

日本最高法院认为: “基于同一事故所生之同一身体伤害，以此为理由，请求之财产上损害与精

神上损害，其原因事实及被侵害之利益属于共通事物，因而系一个赔偿请求权。即使在诉讼上合并请

求二者之赔偿，仍然可以解为一个诉讼标的。”① 有学说因而认为，将财产上损害与抚慰金，认为是

不同的法律要件所生的不同法律效果，是不正确的观点。财产上损害赔偿请求权与慰抚金请求权，均

属《日本民法》第 709 条所规定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其本质上是同一个赔偿请求权; ② 而该条所谓之

“财产以外的损失”，亦即非财产损害，就是精神损害。［24］( P1314)

日本学说认为，当财产上损害与精神损害密切相关又难以区分时，得以慰抚金计算赔偿之。例

如: 法人的名誉权受到侵害时，日本法院承认精神痛苦以外之 “无形损害”赔偿; 而无形损害，包

括法人的名誉受损后，导致社员减少，发生财产上的损害等。此种财产上的损害与非财产上的损害难

以区分，证明上也有困难，即应以慰抚金赔偿。③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学说上对昭和 39 年 ( 1964 年)

判决所提及的“无形损害”有许多不同意见的讨论。有学者认为，公益法人或非营利法人，其事业

目的难以达成之类的损害即属 “无形损害”。［25］ ( P141) ［26］ ( P163) 学者几代通则认为，④ 公

益法人、非营利法人的目的达成不能之情形，虽能理解其会产生难以回复之财产损害，但昭和 39 年

判决的意义，并不仅限于精神损害，即便是财产损害，在损害的发生及计算的具体举证上，也明显存

在着应通过法官的自由裁量认定损害的发生，并计算其赔偿额的程序予以救济的损害。例如，法人或

自然人名誉、信用受侵害之情形。
根据日本法之见解，法人是否亦得主张精神损害赔偿虽有争议，但是法人视情形因其所受之无形

损害有权主张慰抚金，则已为通说。日本法巧妙地回避了法人是否会有精神痛苦此一问题，并且在实

质上赋予了法人因非财产上损害得以主张金钱赔偿的可能性。本文以为，日本法于此有一定的理论参

考价值，惟其不若正视精神损害赔偿的本质不以精神痛苦为必要，因而直接承认法人也有权主张精神

损害赔偿为宜。
( 五) 中国

我国通说历来承认“精神损害”此一概念，虽然学者对此名词的使用迭有批评，但是使用既久，

约定成俗，也就一直沿用至今。《侵权责任法》第 22 条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亦予以采用。⑤ 广

义说认为精神损害包括 “精神痛苦”与“精神利益”的损失，法人虽无精神痛苦，但是有精神利益。
学者虽对“精神损害”概念的解释不一，［1］( P190 － 198) 但均认为 《民法通则》第 120 条所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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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日本最高法院昭和 48 年 4 月 5 日民事判决 ( 民集 27 卷 3 号第 429 页) 。转引自陈聪富: 《劳动能力丧失与慰抚金的调整补充机能
——— “最高法院”九十三年度台上字第一四八九号民事判决评释》，《月旦法学杂志》2005 年第 7 期，第 223 页。
［日］ 岩村弘雄: 损害赔偿请求の诉讼物 ( 1) ，判タ212 号，第 267 页。转引自陈聪富: 《劳动能力丧失与慰抚金的调整补充机能
——— “最高法院”九十三年度台上字第一四八九号民事判决评释》，《月旦法学杂志》2005 年第 7 期，第 223 页。
［日］ 四宫和夫: 《不法行为》，东京青林书院 1985 年版，第 593 － 594 页。转引自陈聪富: 《劳动能力丧失与慰抚金的调整补充机
能——— “最高法院”九十三年度台上字第一四八九号民事判决评释》，《月旦法学杂志》2005 年第 7 期，第 223 页。
［日］ 几代通: 《非财产的损害について———名誉毁损の场合などをめぐって》，《法学教室》1984 第 10 期。转引自 ［日］ 四宫和
夫: 《不法行为》，东京青林书院 1985 年版，第 593 页。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 10 条第 4 款规定: “公民、法人因名誉权受到侵害要求赔偿的，侵权人
应赔偿侵权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 公民并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要求的，人民法院可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给
受害人造成精神损害的后果等情况酌定。”



赔偿损失包括“精神损害”之损失赔偿，① 该条即为主张 “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依据。其具体内

容，包括了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 ( 《民法通则》第 120 条第 1 款) 以及法人的名

称权、名誉权与荣誉权 ( 《民法通则》第 120 条第 2 款) 。《侵权责任法》出台之后，该法第 22 条成

为公民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直接法律依据，惟法人并不包括在内。
我国台湾地区的法律关于非财产上损害之金钱赔偿的规定兼采德国与瑞士两国之立法例，所以在

适用上有名词混用之情形。简言之，台湾地区 “民法”所谓之 “虽非财产上损害，亦得请求赔偿相

当金额”即系指“慰抚金”而言，此二者在民法上系属同义复词。“非财产上之损害”与 “慰抚金”
则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慰抚金”是“非财产上之损害”赔偿方法之一种。［27］( P148 － 153)

本文以为，“精神损害”的概念自不同于 “非财产上损害”。“精神损害”的概念不足以较全面

地承载人格权受侵害时对于财产上损害以外损失的弥补，因此有将其扩大为 “非财产上的损害”的

必要。而且事实上，我国许多学者对 “精神损害”所赋予的内涵早已超越了此一名称所能承载的意

义。不过，既然我国对 “精神损害”名词的使用已经根深蒂固，除非重新修法，否则还是以使用

“精神损害”此一名词为妥，但是其所内涵的概念，则宜为 “非财产上损害”。惟其为了控制非财产

上损害得以金钱赔偿的范围，则得以法律特别规定限制之。简言之，就此问题，本文认为最宜参酌瑞

士法律制订之。

四、结论

法人受到侵害时，能否向侵权行为人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此命题具有法学上与实践上的重要意

义。法人之性质虽与自然人不同，但同受基本权利保障。由于精神损害赔偿并不以自然人实际发生精

神上痛苦为必要 ( 例如植物人) ，因此自然人的精神痛苦自非其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前提要件，其乃

法律拟制的结果; 而即便在承认法人实在说的前提下，法律亦非无拟制法人能够主张精神损害赔偿之

可能 ( 观诸许多国家之立法例即知) 。
我国的立法与学说均未严格区分财产上损害与非财产上损害，仅规定在符合一定要件下，受害人

( 限于自然人) 有权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对于法人的非财产上损害，或得以具体计算出损害以外的损

害部分应如何对待，现行法律与实务见解均付之阙如。依据日本法院见解，此部分损害系属 “无形

损害”; 而参照瑞士法与德国法可知，此部分损害系属非财产上损害。为了构建我国相关的损害赔偿

责任体系，并且体现精神损害赔偿本质的时代意义，本文建议《侵权责任法》第 22 条规定中的 “他

人”应包括法人在内，法人有权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与其得享有的民事权益类型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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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mages for Emotional Distress of Legal Persons Revisited:
A study Based on Comparative Law

WANG Guan － xi

( Guanghua Law School，Zhejiang University，Hangzhou，Zhejiang，310008)

Abstract: There’s controversial on the fact that current China law and judicial interpretations do not sup-
port legal persons claiming damages for emotional distress． In Europe and Japan，legislation，court decisions
and theories support the claim of damages for emotional distress by legal persons under specific conditions，es-
pecially the new theories from Germany worth of reference． This essay holds that legal persons should have
claim for emotional distress，and the scope of which is related to the type of its civil rights．

Key words: legal person; tort; damages for emotional distress; non － property damages; consolation
money; smart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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